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26 号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申请人：盛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

发展和改革局）。

住所地：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毕清，该局局长。

申请人盛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，以下简称被申

请人）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22

号）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

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

〔2019〕22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答复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7 年 8 月 16 日，申请人通过天猫“anta 安踏翔润专卖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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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了 4 双“童鞋儿童运动鞋男童鞋子 2017 秋季男鞋透气网鞋

学生跑步休闲鞋”商品，单价 169 元。2017 年 8 月 21 日，被申

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提出广州翔润体育用品

有限公司涉嫌虚构原价问题的价格举报并附带价格投诉。2017 年

8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申请人送达了《价格举报

受理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7〕76 号）和《价格投诉受理告知书》

（编码：〔2017〕34 号）。2017 年 8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提取了

涉案商品休闲鞋的销售价格页面、价格解释页面及商品网页全图

等证据材料。2017 年 10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发出《检查通知书》

（荔发改检通〔2017〕109 号），依法派出 2 名价格行政执法人

员组成检查组对被举报人广州翔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价格活动

开展检查（调查），从被举报人提取了营业执照、授权委托书、

受托人身份证明、现场照片、销售记录证明等资料，并于同日制

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，2017 年 12 月 13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《价格投诉办结告知书》（编码：穗荔价投复〔2017〕

34 号）告知申请人：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，投诉办结，对于申请

人同时提出的该企业涉嫌存在价格欺诈行为的价格举报，正调查

取证中，将于举报办结后 15 个工作日将处理结果告知，并于同日

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申请人送达。申请人未对上述《价格投诉办结

告知书》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2019 年 2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

办结价格举报，并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作出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

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22 号）：“被举报人在“聚划算”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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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图片中的“原价¥339”是依据商品销售页面中标示的划线价“价

格：¥339.00”而作出的标示，该价格是采集自商品附带的吊牌价，

且该商品曾在被举报人经营的天猫 anta安踏翔润专卖店中按该价

格销售过，价格来源真实有依据，被举报人无欺诈消费者的主观

故意，构成价格欺诈依据不足，但该公司在宣传页面中标示“原

价”属明码标价不规范行为，已责令其立即整改。不予立案”，

并于同年 2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申请人送达。申请人不服

被申请人作出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，请求撤销上述告知

书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查处，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并于 2019 年 3 月 4 日补正申请材料。

另查，本案行政复议期间，因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，原广州

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整合至广州市荔湾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工作”、

《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（2014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令第 6 号）第四条第一款“举报人可以通过 12358 举报电话、信

件、互联网、传真、走访等形式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举报”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价格主管部门有处理申请人提出的价格举

报投诉事项的职权。

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，“价格欺诈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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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，

欺骗、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。”第七

条规定，“经营者收购、销售商品和提供有偿服务，采取下列价

格手段之一的，属于价格欺诈行为：（一）虚构原价，虚构降价

原因，虚假优惠折价，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，诱骗他人购买的；

（二）收购、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前有价格承诺，不履行或者不

完全履行的；（三）谎称收购、销售价格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经营

者的收购、销售价格，诱骗消费者或者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；

（四）采取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短缺数量等手段，

使数量或者质量与价格不符的；（五）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

和服务价格，谎称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；（六）其他价

格欺诈手段。”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<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

定>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》（发改价监〔2015〕1382 号）第二条

规定：“《规定》第七条第（一）项所称“虚构原价”，是指经

营者在促销活动中，标示的原价属于虚假、捏造，并不存在或者

从未有过交易记录；第四条规定：经营者采用与其他经营者或者

其他销售业态进行价格比较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，应当准确标明

被比较价格的含义，且能够证明标示的被比较价格真实有依据。

否则属于《规定》第六条第（三）项情形。”《关于商品和服务

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第九条规定：“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签价

目齐全、标价内容真实明确、字迹清晰、货签对位、标示醒目。

价格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。”被举报人广州市翔润体育用品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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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天猫商城“anta 安踏翔润专卖店”销售被投诉商品，所标

原价采集自商品附带吊牌价，并非虚假标示，且销售网页的“温

馨提示”栏已标明商品价格为商品价格标签上标注的零售价、既

吊牌价，不属于价格欺诈行为。被申请人已责令被投诉人立即整

改明码标价不规范行为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《价格违法

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第十一条规定：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举报

办结后 5 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处

理结果。”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办结举报后，于 2019 年

2 月 12 日作出《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编码：〔2019〕22

号），该告知行为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。综上，申请人

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应予以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现决定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

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4 月 22 日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B%B7%E6%A0%BC%E8%BF%9D%E6%B3%95%E8%A1%8C%E4%B8%BA/9629719

